
信息披露

2025/6/4

星期三

B003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0654

证券简称：中安科 公告编号：

2025-037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

将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司法拍卖的基本内容

2025年5月21日，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公开信息查询获

悉，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武汉中院” ） 将于2025年6月23日10时至

2025年6月24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司法拍卖中恒汇志所持有的公司61,000,000股限售流通股股

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5）。

二、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通过公开信息查询获悉， 武汉中院原定于2025年6月23日10时至

2025年6月24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因申请执行人及其他执行债权人撤回执行申请， 拍卖活动撤

回。

武汉中院将于2025年6月30日10时至2025年7月1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武汉

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重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司法拍卖中恒

汇志所持有的公司61,000,000股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2%。 具

体拍卖情况如下：

（一）司法拍卖30,000,000股

1、拍卖标的

中恒汇志所持有的公司30,000,000股限售流通股股票。

2、拍卖时间

2025年6月30日10时至2025年7月1日10时止（延时除外）。

法院账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网址：http://sf.taobao.com/027/04

3、评估价：1.038亿元，起拍价：8,304万元，保证金：1,245万元，增价幅度：41万元

（或其整数倍）。

（二）司法拍卖31,000,000股

1、拍卖标的

中恒汇志所持有的公司31,000,000股限售流通股股票。

2、拍卖时间

2025年6月30日10时至2025年7月1日10时止（延时除外）。

法院账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网址：http://sf.taobao.com/027/04

3、评估价：1.0726亿元，起拍价：8,580.8万元，保证金：1,287万元，增价幅度：42万

元（或其整数倍）。

其他拍卖相关事宜的具体情况及拍卖须知等请登录上述拍卖平台浏览。

三、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相关情况

执行法院 法院文书

拍卖平

台

股份数量 拍卖价格

占公司股

份总数比

例

拍卖结果 拍卖时间

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0）

粤03执

6417号

京东网

司法拍

卖平台

38,355,787

股

75,547,342.52

元

1.33%

竞拍成功，

该股份仍

处于限售状

态

2022年3月1日

四川省成

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2）

川01执恢

540号

淘宝网

司法拍

卖平台

48,691,587

股

94,072,147.0

0元

1.69%

一拍抵债，

该股份仍

处于限售状

态

2023年2月7日

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2）

粤03执恢

448号

淘宝网

司法拍

卖平台

40,498,000

股

92,335,440.0

0元

1.41% 已撤销 -

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3）

粤03执恢

548号

京东网

司法拍

卖平台

43,280,000

股

71,671,680.0

0元

1.50%

司法变卖流

拍

-

湖北省武

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4）

鄂01执恢

94号

京东网

司法拍

卖平台

38,890,000

股

75,602,160.0

0元

1.35%

竞拍成功，

该股份仍

处于限售状

态

2024年7月

14日

浙江省高

级人民法

院

（2019）

最高法民

终1094号

淘宝网

司法拍

卖平台

59,100,000

股

92,920,000.0

0元

2.05%

竞拍成功，

该股份仍

处于限售状

态

2024年8月

21日

湖北省武

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5）

鄂01执恢

23号

淘宝网

司法拍

卖平台

16,630,000

股

46,031,840.0

0元

0.58% 进行中

2025年6月

13日

湖北省武

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5）

鄂01执恢

23号

淘宝网

司法拍

卖平台

10,000,000

股

27,680,000.0

0元

0.35% 进行中

2025年6月

13日

湖北省武

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5）

鄂01执恢

82号

淘宝网

司法拍

卖平台

30,000,000

股

83,040,000.0

0元

1.04% 进行中

2025年6月

30日

湖北省武

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

（2025）

鄂01执恢

82号

淘宝网

司法拍

卖平台

31,000,000

股

85,808,000.0

0元

1.08% 进行中

2025年6月

30日

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目前上述2起司法拍卖事项尚处在公示阶段，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股份变更

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若上述2起司法拍卖事项竞拍成功且完成后

续股份变更过户手续 ， 控股股东中恒汇志持有公司股份总数预计将变更为

281,940,464股，预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9.80%。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拍卖事项

的进展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拍卖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

不具备上市条件。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恒汇志持有公司股份342,940,4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11.92%。 因中恒汇志自身诉讼事项，其所持公司股权已被司法轮候冻结，累计

被冻结股份342,940,46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00.00%。 鉴于中恒汇志持有的公

司股份质押比例较高且已触碰预警平仓线，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后续仍存在因其他诉

讼或诉前保全被冻结或被处置的风险。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

险。

3、如上述拍卖事项竞拍成功，控股股东中恒汇志持有公司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动，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

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888

证券简称：新疆众和 公告编号：

2025-043

号

债券代码：

110094

债券简称：众和转债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可转债持有比例变动达

10%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众和转债” 的发行及配售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2023〕

1445号文同意注册，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8日发

行了1,37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37,500.00万元。 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85号文同意，公司发

行的1,37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14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

“众和转债” ，债券代码“110094” 。

公司控股股东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电工” ）通过原股东优先

配售，认购“众和转债” 4,704,010.00张，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的34.21%。

二、可转债持有比例变动情况

特变电工于2024年3月29日将其持有的1,893,760张“众和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

票。

2025年6月3日，公司接到特变电工的通知，特变电工于2025年5月30日将其持有

的1,904,600张“众和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可转债转股使其持有“众和转债” 的张

数减少67.77%。

截至本公告日，特变电工仍持有公司可转债“众和转债” 数量905,650张，占“众

和转债” 发行总量的6.59%。

特此公告。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

600888

证券简称：新疆众和 公告编号：

2025-044

债券代码：

110094

债券简称：众和转债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因可转债转股导致持股

比例增加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新疆众

和” ）控股股东将其持有的“众和转债” 转股导致所持股份增加，根据《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第六十三条规定，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

动可免于发出要约。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35.54%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36.81%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否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2023〕

1445号文同意注册，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8日发

行了1,375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37,5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85号文同

意， 公司发行的1,375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14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众和转债” ，债券代码“110094” 。

根据有关规定和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众和转债” 自2024年1月24日起可转换为本公

司股份。 “众和转债” 最新转股价格为6.92元/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91650000299201121Q

三、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5月30日，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电工” ）通过可转债转

股的方式，将其持有的1,904,600张“众和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转股股数为

27,523,120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 特变电工持有公司股份489,116,524股 （截至

2025年3月31日），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5.54%；本次权益变动后，特变电工持有公

司股份516,639,644股，持股比例由35.54%增加至36.81%，增加1.27%。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权益变动方

式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

特变电工股份

有限公司

无限 售 流

通股

48,911.65 35.54 51,663.96 36.81 可转债转股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

东仍为特变电工，实际控制人仍为张新先生。

2、“众和转债” 目前处于转股期，“众和转债” 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

时间、数量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在一个上市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的， 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

一年后， 每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的2%的股份投资者有此项情形的，可

以免于发出要约” 。 特变电工本次权益变动可免于发出要约。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五、律师核查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特变电工不存在

《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具备作为增持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免于发出要

约的情形。

特此公告。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

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

2025-026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

司股份10,452,372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 因此本次享有可参与利润分配权的股份

总 数 为 1,085,473,893股 （现 有 总 股 本 1,095,926,265 股 剔 除 已 回 购 股 份

10,452,372股）。

2、 在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

参考价格如下：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

例，即705,558,030.45元=1,085,473,893股×0.65元/股，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

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

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

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6438006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

红总额/总股本，即0.6438006元/股=705,558,030.45元÷1,095,926,265股）。 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6438006元/股，具体以实

际结果为准。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27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2025年4月29日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本次分红预案披露日） 的公司总股本

1,095,926,26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上已回购股份10,452,372股后的可参与分

配的股本总额1,085,473,893股为基数，以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拟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6.5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705,558,030.45元，不送红股，

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 股权激励授予行权、 可转债转

股、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或可参与分配的股本基数发生变化的，按照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及享有可参与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

数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

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10,452,372.00股后的1,085,473,89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6.500000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850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

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0.6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

6月1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35 深圳市周氏投资有限公司

2 08*****814 深圳市金大元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申请日：2025年5月29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

10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

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705,558,030.45元

=1,085,473,893股×0.65元/股，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

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

现金红利应以0.6438006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6438006元/股=705,558,030.45元÷1,095,926,265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

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

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6438006元/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布心路3033号水贝壹号A座24层

咨询联系人：周晓达、荣欢

咨询电话：0755-82288871

传真电话：0755-61866830

电子邮箱：szchowtaiseng@126.com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

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22

债券代码：

128105

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2024年12月24日，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

公司” 或“长青集团”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何启强先生、麦正辉先生

与北京中科泓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科泓源” ）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 ），何启强先生、麦正辉先生拟将两人合计持有的长青集

团非限售条件流通股份37,098,130股（占上市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5%）通过协议转

让的方式转让给北京中科泓源 。 转让价格为 4.932元 /股， 转让价款总额为

182,967,976.00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

致行动人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1）。

2、2025年2月19日和2025年2月26日，何启强先生、麦正辉先生与北京中科泓源

先后签署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补充协议一》” ）和《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 ），对《原协议》中股权转让的相关事项作进一步明

确。

由于公司发行的“长集转债” 截至目前仍处于转股期，公司股份总数将随着债券

持有人转股而相应增加。 为了确保双方的转受让比例不会在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

期间因公司股份总数的被动增加而低于 5%，双方在《补充协议二》中就《原协议》约

定的部分条款进行了补充修改，进一步明确了本次股份转让数量、比例及价格。 其中，

何启强先生拟转让数量为19,291,131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6%），麦正辉先生

拟转让数量为19,291,131股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6%）。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4.932元/股，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190,287,716元。

具体情况详见2025年2月2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尚处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阶段。

二、权益变动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获悉何启强先生、麦正辉先生与北京中科泓源于2025年5月31日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 ），进一步明确标的

股份过户完成后的股份锁定期安排等事项。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补充协议三》的主要内容

甲方之一(转让方一):何启强

甲方之二(转让方二):麦正辉

乙方(受让方):北京中科泓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鉴于：

1.2024年12月24日，各方签署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原协议》” ），约定乙方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甲方所合计持有

的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的37,098,130股股份。

2.各方于2025年2月19日签署了《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 ），并于2025年2月26日签署了《广东长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以下简称 “《补充协议

二》” ）， 将乙方拟以协议转让方式受让甲方所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变更为

38,582,262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

现因各方需进一步明确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的股份锁定期安排等事项， 各方在

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特订立本补充协议如下：

1. 乙方认可上市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 甲乙双方希望利用各自优势形成协同效

应，共同推动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双方一致同意，自标的股份过户

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乙方不得减持其所持有的标的股份。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乙

方减持标的股份的， 应当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2.为确保本次股份转让的顺利完成，双方一致同意，自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

《补充协议二》第一条第3款即行废止，不再执行。

3.本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的补充，《原协议》

《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本

补充协议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原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中相同用语

的含义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有关用语的含义为准；本补充协议未作约定的或者特

别说明的，以《原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的约定为准。

4. 本补充协议自甲方签字， 乙方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

效。

5.本补充协议一式三份，各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其他事项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权益变动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本次权益变动能否最终

实施完成及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2、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事宜，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5-56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2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2月26日~2025年8月25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0.00万元~50,0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5,566.2097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6799%

累计已回购金额 13,403.936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30元/股~2.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恒集团” ）于2025年

1月24日和2025年2月26日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2025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不超过3.80元/股回购公司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

于人民币30,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含）。 回购期限为自

2025年2月26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2025年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5-3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2025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2025年3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上

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

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

下：

2025年5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13,515,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3,313,345,567股的比例为0.4079%回购成

交的最高价为2.50元/股，最低价为2.44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33,418,314.00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5,662,097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3,313,345,567股的比例为

1.679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50元/股，最低价为2.3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134,039,359.9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2025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2025年3月修订）》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

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

002969

证券简称：嘉美包装 公告编号：

2025-039

债券代码：

127042

债券简称：嘉美转债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29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或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回购股

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回购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4.40元/股（含）。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31日、2024年11月1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8）、《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

获得回购公司股份融资支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0）、《关于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9）。

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

由不超过人民币4.4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39元/股（含）。 详见公司于

2025年5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5）。

二、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

定， 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7,081,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4%，最高成交价为3.41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3.26元/股，成交金额为23,604,349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

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同时将根据回

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美食品包装（滁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688591

证券简称：泰凌微 公告编号：

2025-025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4

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

配拟派发现金分红的总额由48,330,249.17元（含税）调整为48,482,674.05元（含

税）。

● 本次调整原因：自2024年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期间，公司

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股份归属登记工作，

新增股份743,536股，并于2025年5月23日上市流通，公司总股本由240,000,000股增

加至240,743,536股。 公司将按照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2024年年度利润

分配现金分红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并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如下：

1、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5元（含税）。 截至2025年3月

31日， 公司总股本240,000,000股， 以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4,242,687股后的股本235,757,313股为基数，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8,330,249.17元（含税）；

2、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如在本预案披露之日起至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

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可参与本次分配的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

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公 司 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二、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

归属期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本次归属股票数量为743,536股，并于2025年5月23日

上市流通，公司股本总数由240,000,000股增加至240,743,536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泰凌微电

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归属结果暨股票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依据上述总股本变动情况，根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中确定的“如在本

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

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可参与本次分配的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的原则，公司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总股本240,743,536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4,242,687股后的股本为基数进行测算 ， 本次可参与利润分配的公司股本为

236,500,849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5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

利48,482,674.05元 （含税），2024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由48,330,249.17元

（含税）调整为48,482,674.05元（含税），具体以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4日

证券代码：

002410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

2025-045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不超过21元/股

（含）的回购价格，回购不低于500（含）万股且不超过1,000（含）万股公司已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具体详见公司在2025年4月1日

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6）。

公司于2025年4月7日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

回购股份，具体详见公司在2025年4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

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在回购股份方案实施过程中，公司取得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

诺函》，为公司回购提供不超过1.5亿元贷款额度。 具体详见公司在2025年4月19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

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的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

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

回购股份，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8,732,1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53%，最高

成交价为14.2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3.2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21,956,165.8元（不

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

时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

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

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日


